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 
校外教學參訪申請表 

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所(組)別 
所 

 

 參訪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課程名稱  參訪時間 自   時  分起至  時  分止 

任課教師  參訪地點 
機構名稱  

教師連絡電話  參訪人數 教
師  學

生  合
計  

平安保險 

參訪師生已辦平安保險。     □是  □否 
提供保險證明影本，如附件   □是  □否 

參訪內容 

(請扼要說明課程教學內容與校外教學活動內容相關) 

授課安排 
□原上課時段參訪   
□原上課時段照常上課，另擇日期校外教學。 
□原上課時段(     月     日) 調課至參訪行程當日，需附授課異動單。 

授課教師簽章與日期 開課單位審核 (簽章與日期) 

 

所辦公室 所長 

  

校安 牧育處 教務處課務組 教務長 

  
 

 

 

□逾期辦理  □課程無異動 

 

附註： 
一、 安排校外教學參訪時應於活動前一週提出本申請表，租用車輛時，應依教育部「學校辦理校

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二、本單正本教務處備查，影本(或掃描檔)送交校安與所辦公室，申請者請另行複印存參。 
三、本申請表辦理相關申請作業時，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；本表蒐集之

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。 
 

  
續填背頁 



校外教學參訪學生名單 

(或逕附保險單清冊影本) 

 所(組)班別 學生姓名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14   

15   

請假學生名單 

  

  
 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
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(113.6.5) 

一、本校開授課程，如因課程講授需要，必須至校外教學、移地參訪、實務研習等，為
維護教學品質及效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實施校外教學應配合下列各項 
1.校外教學活動應與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直接相關，並載明於課程簡介或授課進度

中，以利學生事前了解課程進行方式，提供學生選課規劃資訊。 
2.應於出發前一週提出「校外教學參訪申請表」，並檢附參訪人員名單。 
3.參與校外教學之師生須辦理平安保險。 
4.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時，應依教育部「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
行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5.校外教學各課程每學期至多4次，規劃以外之需求另簽呈辦理。 
6.合併其他課程辦理者，各課程教學內容均應與校外教學活動內容相關；不同教師
合併辦理者，授課教師皆應隨同帶隊，授課教師如未到場，視為請假，應擇日補課。 

7.未參與校外教學之同學需請假；全班可出席人數應達80%。 
以上申請經核准後，始可實施。 

三、帶隊教師須為授課教師，應於事前告知學生注意事項並尊重參訪機構，特別宣導安
全問題，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 

四、校外教學活動實施期間，如非原上課時段，請確認未與學生其他課程衝堂，並需考
量活動前後交通問題是否能與學生其他課程銜接順利。 

五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